

附表
[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七五”普法检查验收考核指标
	序号
	项目及
权重
	考核内容
	评分指标
	评分说明
	检查
方式
	备注

	

1


	
组织领导和保障
（15分）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工作保障等情况。
	1.成立法治宣传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分管领导负责的（处室不作要求）（2分），定期研究法治工作（2分）。
	未成立法治宣传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分管领导的扣0.5分；未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法治专题会议或学习会的扣0.1分，每年未听取法治（普法）工作汇报的，扣0.1分。
	查阅文件、会议记录、相关资料等。
	

	
	
	
	2.制定“七五”普法规划（处室不作要求）（2分），制定年度普法工作要点并组织实施（2分）。
	是否制定五年普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是否上报年度工作总结。未制定普法规划的，扣0.2分；未制定年度工作要点（计划）的，每少一年扣0.2分；未总结年度工作的，每少一年扣0.2分。
	查阅文件、各单位工作总结和年度工作总结汇编。
	

	
	
	
	3.安排普法经费（处室不作要求）（2分）。
	每年安排经费用于法治培训、讲座、宣传和购买书籍等，未安排的扣0.2分。
	查阅相关经费支出凭证。
	

	
	
	
	4.开展“七五”普法中期自查工作的（5分）。
	按照厅普法办中期考核验收评分结果，70分（含70分）以下的，扣0.1分。
	依据中期检查验收评分结果。
	

	
2

	
重点
内容
宣传
（15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情况。
	5.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情况（5分）。
	未部署和学习宣传的扣0.5分。
	安排部署文件、会议记录、简报、信息、照片、截图等。
	

	
	
	
	6.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5分）。
	
未部署和学习宣传的，扣0.5分。
	安排部署文件、会议记录、简报、信息、照片、截图等。
	

	
	
	
	7.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情况（5分）。
	未部署和学习宣传的，扣0.5分。
	安排部署文件、会议记录、简报、信息、照片、截图等。
	

	

3

	
重点
活动
开展
（15分）
	

围绕国家和自治区工作大局及农业农村厅重点工作开展普法宣传。
	8.依法维护权益、合法表达诉求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情况（3分）。
	对本行业、本单位信访诉求未及时处理或未依法解决的，每一件扣0.2分。
	查阅信访记录或其他证明材料。
	

	
	
	
	9.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宣传教育专项行动及“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开展情况（3分）。
	未部署和学习宣传的，少一年的扣0.1分；未开展年度宪法日、宪法周活动的，少一年的扣0.1分。
	安排部署文件、会议记录、简报、信息、照片、截图等。
	

	
	
	
	10.“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和“防控疫情、法治同行”等专项法治宣传行动开展情况（3分）。
	未组织开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法治宣传活动的，扣0.5分；在疫情防控期间，未组织开展与职责相关法治宣传的，扣0.5分。
	安排部署文件、会议记录、简报、信息、照片、截图等。
	

	
	
	
	11.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3分）。
	未部署开展或报送线索的，扣0.5分。
	安排部署文件、会议记录、简报、信息、照片、截图等。
	

	
	
	
	12.围绕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中心工作和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普法依法治理的情况（3分）。
	每年至少一次，未安排学习与工作职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少一年扣0.2分。
	安排部署文件、会议记录、简报、信息、照片、截图等。
	

	
4

	重点
对象
普法
（10分）
	
落实《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推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
	13.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列入本部门本单位领导班子学习的重要内容（4分）。
	安排部署文件、重点工作简报信息或具体工作开展情况目录等。未部署开展的，扣0.2分；未有效落实工作的，扣0.2分。
	学习计划或学习记录等。
	

	
	
	
	14.参加现场和网上旁听庭审情况（2分）。
	未参加厅普法办组织的现场旁听庭审活动的，扣0.2分。按照厅统一安排，未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网上旁听庭审的，扣0.2分。
	依据厅普法办签到册和各单位组织活动的相关资料和照片。
	

	
	
	
	15.领导干部法治培训和参加法律、党内法规考试情况（4分）。
	未参加或未完成领导干部网络培训的，每一年少一人扣0.1分。近两年内未参加法律或党内法规考试的，每一年少一人扣0.1分。
	依据厅人事与老干部处年度网络培训统计资料和厅法规处、机关党委组织的相关考试。
	

	
5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15分）
	

落实普法责任制，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开展以案释法工作等情况。
	16.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情况（5分）。
	未制定普法责任“四清单”的，扣0.2分。
	文件、资料。
	处（局、办）不作要求

	
	
	
	17.在执法和服务管理等过程中释法说理等情况（5分）。
	在执法和服务管理过程中未开展释法说理的，扣0.2分。
	查阅执法案卷。
	检查具有执法职能的机关处局和委托执法的事业单位。

	
	
	
	18.建立完善以案释法制度，运用典型案例通过多种形式，在执法、管理、服务活动中向社会公众开展普法等情况（5分）。
	未建立相关制度和落实工作的，扣0.2分。
	文件、资料。
	检查具有执法职能的机关处局和委托执法的事业单位。

	６
	普法
队伍
建设
（10分）
	
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及作用发挥等情况。
	19.建立普法志愿者队伍和普法宣讲员，并充分发挥作用情况（8分）。
	未建立志愿者队伍的，扣1分；党员志愿者注册人数未达到100%的扣2分；其他人员注册少于总人数80%的，扣2分；单位未组织人员参加志愿服务的，扣3分。
	查看社区志愿服务回执或在志愿宁夏注册登记情况以及参加志愿活动的记录、图片等。
	

	
	
	
	20.充分利用其他社会资源和力量开展普法工作（2分）。
	未利用其他社会资源和力量开展普法工作的，扣１分。
	文件资料、信息、图片、截图等。
	

	

7
	
法治
创建
活动
（10分）
	

法治创建制度建设及行业治理情况。









	21.落实规范性文件清理制备情况（2分）。
	应清理未清理的，扣0.5分，应报备未报备的，扣0.5分
	依据法规处审核报备资料。
	

	
	
	
	22.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情况（4分）。
	未建立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内控制度的，扣0.5分；重大事项、重点项目、重大决策未经集体研究讨论的，每有一次，扣0.2分。
	相关文件、会议记录等资料。
	

	
	
	
	23.积极参加普法竞赛等活动，开展法治文化建设及宣传教育情况（4分）。
	未参加普法竞赛的扣相应分值；未开展工作的，扣0.5分；没有营造法治文化氛围的，扣0.1分。
	依据“七五”普法知识竞赛方案。查阅相关资料、图片、展板等。
	

	8
	媒体
普法
（10分）
	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普法工作情况。
	24.各部门（单位）利用媒体公益普法和运用媒体开展普法的相关情况（10分）。
	未开展新媒体宣传的，扣2分。
	报刊、杂志、视频、“三微一端”等的截图。
	

	9
	普法
工作
   创新
（加分项）
	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开展的特色创新工作情况，以项目案例方式申报。
	探索建立重点对象学法用法测评指标体系（2分）。
	
	文字材料
	

	
	
	
	探索建立重点对象学法清单制度（2分）。
	
	文字材料
	

	
	
	
	创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制度、工作机制以及方式方法等（2分）。
	
	文字材料
	

	
	
	
	开展法治类示范创建情况（1分）。
	
	文字材料及牌匾等。
	


	
	
	
	参加各类法治文化作品编排、创作及演出情况（1分）。
	
	提供相关作品、演出图片等。
	

	
	
	
	参加普法知识竞赛获奖单位按等次加分。
	
	依据“七五”普法知识竞赛方案。
	

	
	
	
	其他亮点和创新工作。
	
	亮点和创新工作在自治区普法验收中被采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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